
清河县农业农村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2024年版)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1
无害化处理场所的

监督检查
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随机抽查

是否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是否建立人员防护制度；是否建立消毒制
度，并有相关记录；是否建立病害动物和动物产品入场登记制度 ，并有相关记
录；是否建立无害化处理后的物品流向登记制度 ，并有相关记录；是否有详细的
无害化处理记录。

2

对畜禽遗传资源的

监督检查

擅自处理受保护的畜禽遗传资源的监
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五十八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擅自处理受保护的畜禽遗传资源 ，造成畜禽遗传资源损失。

未经批准引进或利用畜禽遗传资源的

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五十九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未经审核批准，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的；未经审核批准，在境内与境外机构
、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 ；在境内与境外机构、个人
合作研究利用未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的新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的 。

违反规定向境外输出畜禽遗传资源的
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未经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向境外输出畜禽遗传资源的。

5
对销售、推广未经
审定或者鉴定的畜
禽品种的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一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销售、推广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畜禽品种的 。

6

对种畜禽生产经营
的监督检查

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规
定生产经营种畜禽，转让、租借种畜

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二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 ，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

违反规定使用的种畜禽不符合种用标
准的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四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违反规定使用的种畜禽不符合种用标准 。

违反规定销售种畜禽的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五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以其他畜禽品种、配套系冒充所销售的种畜禽品种 、配套系；以低代别种畜禽冒
充高代别种畜禽；以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畜禽冒充种畜禽 ；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种
畜禽；销售未附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种畜禽合格证明
、检疫合格证明的种畜禽或者未附具家畜系谱的种畜 ；销售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
种畜禽品种、配套系。

9

对畜禽养殖场的监
督检查

违反规定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
的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监

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六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的，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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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对畜禽养殖场的监
督检查

违反规定使用畜禽标识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八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销售的种畜禽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明 、检疫合格证明、家畜系谱的，销售、收购
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标识的畜禽的 ，或者重复
使用畜禽标识的，使用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的。

违反规定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
强制性要求的畜禽的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九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畜禽 。

12
违反生鲜乳收购许
可证要求的监督检

查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
行政主管部门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实地检查、书面检查
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收购生鲜乳的 ；生鲜乳收购站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后，不再符合许可条件继续从事生鲜乳收购的 ；生鲜乳收购站收购《乳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收购的生鲜乳的 。

13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检查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执行情况的检

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兽药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兽

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第四条。
现场检查

兽药生产企业是否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

。

易燃易制爆等危险品使用、保存的检
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兽药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十条；《兽药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二十
六条。

现场检查
易燃易制爆品、易制毒化学品、精神类药品及各类病毒（菌）是否按规定保存，
进行生产的厂房、设施、设备是否符合要求。

15
畜禽定点屠宰厂、
点质量安全管理状

况的监督检查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和管理制度的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行政主管部门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
条；《河北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实地检查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各项管理制度是否符合要求 。

16

拖拉机驾驶培训学
校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驾驶培训许
可证》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机主管

部门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三条。

实地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驾驶培训许可证 》是否真实有效。

培训业务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实地检查 培训业务开展是否符合规定。

培训活动相适应的场地、设备、人员

、规章制度等条件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

第五条、第二十三条。
实地检查 教学场所、教学设备、教学人员、组织管理制度是否符合规定。

《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情况表》报送
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书面检查 是否按时报送《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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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20

对农机维修者的检
查

维修人员资格证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机主管

部门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实地检查

维修人员是否有从业资格证书。

技术条件 重点检查事项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
维修者使用的设备、设施、人员、质量管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技术条件是
否符合要求的。

维修配件 重点检查事项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河北省农业机械维修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是否使用不符合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标准的配件维修农业机械 ，或者拼装、改装农
业机械整机，或者承揽维修已经达到报废条件的农业机械 。

维修范围 重点检查事项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是否超越范围承揽无技术能力保障的维修项目 。

维修数据报送 重点检查事项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是否按规定填写维修记录和报送年度维修情况统计表的 。

25

种子生产经营企业
监督检查

标签和使用说明制作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条。

实地检查 

是否附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 。
种子生产经营者对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 。

生产经营资质 一般检查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是否具有生产经营许可证，具有与种子生产经营相适应的生产经营设施 、设备及
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法规和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生产经营档案 一般检查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六条。
是否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产地、数量、质量、销售去向、销售日期和有关
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 。

生产经营品种审定(登记、引种备案)

及授权情况
一般检查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第十六

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
是否通过国家级或省级审定，是否登记。

转基因种子 一般检查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条。
销售转基因植物品种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是否用明显文字标注 ，是否提示使
用时的安全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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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子项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30

农作物种子质量监
督抽检

企业生产经营的种子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七条、第四
十八条。

抽查检验
发芽率、纯度小区种植鉴定、水分、净度、品种真实性、转基因、检验资格允许
范围内的其他项目。

市场流通的商品种子 一般检查事项 《农作物种子监督抽查管理办法》。

其他商品种子 一般检查事项 《农作物种子监督抽查管理办法》。

33

对农药产品抽查

抽查农药质量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农药管理条例》。 现场检查 检查农药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检查是否添加隐性成分等 。

抽查农药标签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农药管理条例》。 现场检查 检查标签内容是否符合规定，检查标注的许可证件是否合法。

35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生产企业日常监督

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条。 现场检查

是否具备《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制度、记录、原料、产品；经营、使用单位所经营、使用
产品证号是否齐全。

36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监督检查

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试验单位
的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五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

实地检查

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是否规范。

对进口加工农业转基因生物单位的监
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七十四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转
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

生物加工审批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加工行为是否规范 。

38 对经营利用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的
活动、对采集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活动等进行监督检

查

对经营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第十九

条。
随机 是否遵循对野生植物资源实行加强保护 、积极发展、合理利用的方针。

对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县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

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第十七
条第二款；农业部《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

第十八条第二款。
实时 是否按照采集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和方法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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